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都市原住民家庭租屋補貼申請書 
  

 

本人                  向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申請租金補貼，已

詳閲並願遵守下列事項： 

 

1. 提供確實有租賃事實之房租契約影本，並確認契約內容填寫無誤，包含承租所

在地、租賃期限、立契約人及簽名蓋章等，如有資料不全或不實者，同意本會

予以退件。 

2. 本人已知悉本案申請相關資料將提送國稅局及稅捐稽徵處等稅務機關辦理課

徵稅務事宜。 

3. 本人如違反所定資格條件，將主動告知受理區公所，並自終止之日起停止接受

補助，溢領者應繳還已領取之租屋補助金額。經通知限期繳回，逾期不繳回者，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4. 本人及家庭成員皆未重復領取當年度同性質租金補貼，若有重複請領者，同意

將已領補助款全數繳還。 

5. 本人非向直系親屬承租住宅，該住宅所有權人亦非本人之直系親屬。(直系親

屬包括直系血親與直系姻親) 

6. 若有其他偽造、變造文書之情形者，同意無條件撤銷補助權利，並願接受法律

制裁。 

7. 如因原租約到期、中斷或租賃地址有變更，將於異動事項發生後一個月內（異

動事項發生於12月份者，應於12月20日前）檢附新租賃契約及合法房屋證明至

受理申請之區公所，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不另行通知，逾期未補正，

視為本人同意放棄且喪失異動事項後補貼資格。 

8. 本人同意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不定時派員至租屋處稽察租屋事

實。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因不克前往辦理貴會「都市原住民家庭租屋補貼」租金補貼，特委託代為申請。 

  
受託人簽名或蓋章：                       與委託人關係：  

受託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檢具文件：受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區域___________編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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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  名  
性
別 □男□女 

出生年
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日:____________ 
 
夜：___________ 

 

身分證 
字  號           

戶籍 
地址 

      區     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族  別  
遷入本
市時間  

租賃 
地址 

      區     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承  租 
期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承租房
屋坪數 

1. 
2. 房屋租金 1. 

2. 押金 1. 
2. 

 
 
 

出租人 

姓名 1. 
2.. 地址 1. 

2. 

身分證號字號 
(或統編) 

1. 
2. 電話 1. 

2. 

 

房屋所
有權人 
（必填） 

姓名 1. 
2. 

所有權
人地址 

1. 
2. 

 

身分證號字號 
(或統編) 

1. 
2. 

建物主
要用途 

□住宅 
□空白或非位於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建
物，檢附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 

□不符合前項規定，須提出合法房屋證明 

 
 
 
 

家庭居

住人口

聲明 

□          因□居住地無法設藉□失聯□居住安療養護中心 □其他           

之原因致無法提供戶內旁系血親               之資料，實際上並無共同居住

和生活之事實，應不列入同一戶籍共同生活之旁系血親，其所言皆屬實，口說無

憑，特此聲明。                    

聲明人簽名或蓋章： 

租金補貼
撥入指定
人之郵局
帳戶 （使
用申請人
帳戶者，免
填） 

□申請人因□債務關係遭強制執行□其他因素， 致郵局/銀行帳戶無法使用，故核

定後本人同意租金補貼款項匯入(姓名:         )（身證字號：          ）於       

郵局所立局號/銀行:        帳號:        ），嗣後如有任何糾紛概由本人自

行負責，與貴會無關，特立此切結為憑。 

檢具文件：受款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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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 
同意每月

補助金額 

補助總金

額（*12） 
不同意 

□一般戶 

□單親扶養未成年子女家庭家庭或低收入戶家庭 

 

 
 

 

□家庭成員 4 口以上，計    人。   

□國宅戶    

□公宅戶（補差額    月   日~   月   日）    

（         ）區公所審查人簽章：                              核定日期：     /   / 

 

（申請人填寫） 區公所審核項目（申請人勿填） 

全

家

總

人

口 

序 姓名 稱謂 族別 年齡 收入 動產 合計結果 備註 

1       

＝           
（總收入）  

 2       

3       

4       

÷         
（總人口數） 

 5       

6       

7       

 

=            
（每人每月平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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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文件及申請條件之查核(政府審核欄申請人免填) 
區公所審核 

已檢附 需補件 

1.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影本(含配偶)。 
 

  

2.符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證明文件、其他特殊身分證明文件     份 

（不符合者免附）。（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身障卡……）   
  

3.租賃契約影本、正本(查驗後歸還)、租賃住宅基本水準切結書 
 

  

4.租賃住宅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合法房屋證明（無

法提供上開文件者，應提供建號或門牌資料）。  
 

  

5.申請人之郵局/銀行存摺封面影本（註：務必提供銀行分行代碼）。  
 

  

6.全戶綜合所得、財產歸戶清單相關證明資料   

7.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學生證、其他收入證明、優惠利率存款證明、 

失蹤報案單、在監服刑證明、合法房屋證明等） 
  

申請條件 符合 不符合 

1.設籍本市滿4個月原住民且年滿20歲。   

2.於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內無自有住宅，亦無借住公有住宅、宿舍或本 

市平價住宅者。 
  

3.建物用途登記含有「住」、「住宅」、「農舍」、「套房」、「公寓」或「宿舍」 

字樣 
  

4.房租契約影本(須與正本相符)確實載明立契約人資料、居住範圍（坪數）、期間、 

租金、押金、承租人及出租人身份證字號、連絡電話。 
  

5.全家總收入低於(含)134萬元   

6.每人每月收入未超過當年度本市最低生活標準3.5倍。（108年度5萬8,030元）   

7.每人動產限額15萬元內（申請人舉證存款利率為優惠利率或其他利率者， 

不在此限）。 
  

＊申請人相關資料，查驗無誤。（         ）區公所審查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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